
 

 

 

 

 

 

平政发〔2005〕8 号 

 

平邑县人民政府 

转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契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局级事业单位，市以上直属单

位：  

现将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契税征收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二 OO 五年二月十五日 

 

 

主题词：转发件  财税  通知 

平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5 年 2 月 15 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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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契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颁布实

施以来，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《条例》，不断完善征管制度和

方式，初步建立起契税征管新模式，促进了契税收入的持续快速

增长。为进一步加强契税征管，挖掘增收潜力，增加地方财政收

入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  一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契税征管的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随

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，契税已成为我县财政

增收的新亮点。加强契税征管，努力增加契税收入，不仅能够充

分发挥契税政策的调节作用，而且可以弥补因农业税收政策调整

对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，提高财政保障能力。但目前我县契税实

际征收水平较低，多数乡镇对契税征管的意义认识不足，未能做

到应收尽收，契税征收潜力较大。 

  二、财政部门要加大契税征收力度。近年来，全县契税征管

工作不断加强，财政部门直接征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。但从全县

情况看，乡镇间工作开展还不够平衡，为进一步掌控税源，强化

契税征管，规范契税征管秩序，各乡镇要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征收机关直接征收契税的通知》(国税发〔2004〕137 号)要求，

由财政征收机关直接征收契税。要建立健全直接征收的管理制度，

按照方便纳税人的原则，设立申报窗口，制定、完善征管工作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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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有效防止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和税收流失。 

  三、明确部门职责，实现契税源头控管。有关部门、单位要

大力支持、协助做好契税征收工作，财政、国土资源、建设、房

管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实行信息共享，共同把关，严格实行“先税

后证”制度，实现对契税的源头控管。国土资源和房管部门在办

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或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时，应要求当

事人出具契税完税或免税证明；对未取得契税完税或免税凭证的，

一律不予办理。契税征收机关要与国土资源、房管部门密切联系，

及时到国土资源、房管部门查询与契税征收有关的资料，并对资

料严格保密。国土资源和房管部门要及时向契税征收机关提供相

关资料。要在房地产交易场所内设立契税征收窗口，并实现土地、

房产交易与征纳契税情况的信息共享，有效控制税源，提高征管

效率。 

  四、坚持依法治税，维护契税政策的严肃性。依法治税是税

收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

税收政策，对土地或房屋权属契税征收力度不够的要加大力度，

确保《条例》的全面贯彻实施。要严格执行有关税收政策，依法

征税，应收尽收，坚决制止违反规定擅自减免、缓征或不征契税

的行为。各乡镇要对现行契税优惠政策进行全面清理，凡未经批

准擅自减免或缓征契税的，要立即恢复征税；对超越权限已减免

的契税，必须全部补征入库，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要认真

执行契税减免政策，严格规范契税减免申报程序，做好契税减免

管理工作。 

  五、进一步加强对契税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乡镇要充分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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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税征收工作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加强对契税管理工作的领导，支

持财政征收机关依法履行职务。财政、国土资源、建设、房管部

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国土资源、建设、房管部门要做到“先税后

证”，财政征收机关要建立契税征收情况定期通报和检查制度。要

加大对契税政策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经查实有税不征、漏征

漏管问题突出的地方，要予以通报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认真履行

职责，齐抓共管，依法治税，应收尽收，维护契税征收秩序，推

动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。 

   

 

 

二○○五年二月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财政 税务 通知 

平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05 年 2 月 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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